
瓦 房 店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瓦政行复字〔2021〕第1号

申请人:某公司，住所地瓦房店市共济办事处。

法定代表人：田某某，系该公司经理。

被申请人:瓦房店市自然资源局。

住所地：瓦房店市世纪广场1号。

法定代表人:荆友凯，系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刘涛，系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关丰敏，系该局工作人员。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作出的瓦国土决字〔2021〕第007号《征收土地出让金决定书》不服，于2021年3月11日向瓦房店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瓦国土决字〔2021〕第007号《征收土地出让金决定书》。
申请人称：一、某项目是2008年3月7日获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用地面积4160.7平方米，建设规模29100平方米（其中公建面积11950平方米），容积率6.99。2008年4月30日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用地面积和容积率与规划许可证完全相同，不存在任何差异，根本不存在增容部分，更不存在补缴土地出让金一事。二、2009年12月7日，政府批拨的60万元土地出让金是以先缴后返的形式补贴的，实质用途是由申请人垫资改建共济派出所，不存在补贴一说，政府所欠款项至今无下落，何谈补贴。三、综上，增容问题是有关部门计算失误，先缴后返的所谓补贴是不存在的，是政府的失信行为，请求复议机关予以撤销被申请人的征收决定。
被申请人称：申请人的复议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获得支持。申请人位于共济街西侧4161平方米房地产项目，容积率由3.71增至6.99，根据《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改变国有土地使用权容积率应当补缴土地出让金。根据第五条规定，被申请人具有具体征收土地出让收入的职权。2009年7月20日，瓦房店市政府下发了《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关于房地产项目补交相关费用的通知》，要求包括申请人在内的房地产公司补缴土地出让金，但申请人一直未缴纳。2017年10月31日，中共大连市纪委作出《中共大连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纪律检查建议书》（大纪建字〔2017〕2号），要求对包括申请人在内的房地产公司追缴土地出让金。2017年12月27日，被申请人向规划部门发函核实规划条件，规划部门复函明确该涉案地块增加容积率，按照大连纪委建议书的意见、经大连鹏泰土地估价有限公司测算，申请人应当补缴土地出让金232.54万元。申请人未缴纳土地出让金的行为一直在持续。

2020年5月，被申请人针对追缴土地出让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请示市政府，按市政府的意见对案涉房地产项目重新核实了容积率变化情况，并委托大连鹏泰土地估价有限公司按当时调容的时间对容积率调整需补缴的土地出让金重新作出评估。2020年11月3日，大连鹏泰土地估价有限公司出具了《某公司居住用地增容补地价说明》，案涉地块的容积率由3.71增至6.99，增加建筑面积13647平方米，经测算，申请人应当补缴土地出让金233万元。2020年11月27日，经被申请人业务会集体研究通过，依据评估价格按照法定程序继续追缴案涉项目欠缴的土地出让金。因此，被申请人依据上述事实及相关规定作出瓦国土决字〔2021〕第007号《征收土地出让金决定书》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任何不当。
经审理查明：2007年8月24日，瓦房店市国土资源局向申请人签发中标通知书，确定申请人为案涉地块中标人，明确该地块位于瓦市共济街西侧，土地面积4160.7平方米，土地用途为住宅、商服，容积率为3.71。
2008年3月7日，瓦房店市规划局为申请人颁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2008014号）载明：用地单位为某公司，用地位置为共济街西侧原龙海图宾馆，用地面积：4160.7平方米，容积率为6.99。

2008年3月28日，申请人作为受让人、被申请人为出让人，经协议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出让人出让给受让人的宗地位于瓦房店市共济办事处共济街西侧，宗地总面积4160.7平方米，出让合同第十一条约定建筑容积率为6.99。

2008年4月2日，瓦房店市人民政府下达《关于向某公司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批复》（瓦政地字[2008]019号），批复内容：一、同意将你单位使用的4160.7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由商业服务业用地改变为居住用地使用，建筑面积29100平方米，容积率为6.99，出让年限为50年……。

2009年7月20日，瓦房店市人民政府作出《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关于房地产开发项目补交相关费用的通知》，要求对在2007年1月1日-2009年3月31日期间摘牌的房地产项目，凡是调整容积率部分的，均需补交土地出让金及配套规费，其中申请人案涉地块需补交出让金232.54万元。

2017年12月27日，瓦房店市国土资源局致函瓦房店市城乡规划建设局，请规划部门明确2007年1月1日至2009年3月31日期间摘牌的13个项目的规划条件，并确定是否有变化，瓦房店市国土资源局将依据规划条件和变化情况进行测算并追缴。同日，瓦房店市城乡规划建设局作出《关于重新核定大连市纪律检查委员会涉及地块各项技术指标的复函》附13家房地产公司项目情况汇总表记载，申请人摘牌用地面积4160.7（平方米），摘牌容积率3.71，调后容积率7.61。

2017年12月28日，大连鹏泰土地估价有限公司出具《关于房地产项目容积率调整补地价的说明》，载明申请人用地面积4161平方米，补土地单价558.85元/平方米，补土地总价232.54万元。2020年11月3日，大连鹏泰土地估价有限公司出具《某公司居住用地增容补地价的说明》，载明：受瓦房店市自然资源局的委托，为核定申请人案涉地块容积率调整需补缴的地价款提供价格参考，评估结果为土地面积：4160.7平方米，补土地单价：559元/平方米，补总地价233万元。

2021年1月11日，瓦房店市自然资源局作出瓦国土决字〔2021〕第007号《征收土地出让金决定书》：某公司位于共济街西侧4161平方米房地产项目，容积率由3.71增至6.99，经测算增容部分应补缴土地出让金233万元，根据《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五条的规定，应当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上述土地出让金缴纳至瓦房店市自然资源局。2021年3月11日，申请人不服该征收决定，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2021年4月20日，被申请人作出《撤销行政征收决定书》并送达申请人，内容为经重新审查，该项目的容积率认定错误，故作出如下决定：撤销2021年1月11日依法向你单位下达的《征收土地出让金决定书》（瓦国土决字〔2021〕第007号）。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瓦房店市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中标通知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关于向某公司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批复、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关于房地产开发项目补交相关费用的通知、关于重新核定大连市纪律检查委员会涉及地块各项技术指标的复函、某公司居住用地增容补地价的说明、征收土地出让金决定书、撤销行政征收决定书等证据在卷证明。

本机关认为：根据《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法》第二条“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是指政府以出让等方式配置国有土地使用权取得的全部土地价款。具体包括：……改变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土地用途、容积率等土地使用条件应当补缴的土地价款，以及其他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或变更有关的收入等”, 第五条“土地出让收入由财政部门负责征收管理，可由市、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负责具体征收”之规定，被申请人依法具有征收土地出让收入的法定职权。

本案中，中标通知书载明容积率为3.71，瓦房店市规划局《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规划平面图显示容积率为6.99，《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容积率为6.99，《关于向某公司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批复》批复该项目容积率为6.99，瓦房店市城乡规划建设局《关于重新核定大连市纪律检查委员会涉及地块各项技术指标的复函》附13家房地产公司项目情况汇总表载明摘牌容积率3.71，调后容积率7.61。而案涉行政征收决定以大连鹏泰土地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某公司居住用地增容补地价的说明》认定容积率由3.71增至6.99，经重新审查，被申请人认为该项目的容积率认定错误，2021年4月20日作出《撤销行政征收决定书》，对于容积率的认定属认定事实不清，其作出的案涉征收土地出让金决定应予撤销。《撤销行政征收决定书》的编号与日期均为2020年，经了解，属于工作中的瑕疵，在今后的工作中应注意规范。

另外，程序正当原则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的基本原则。《辽宁省行政执法程序规定》第四十三条规定，“行政执法机关作出行政执法决定前，应当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并书面告知当事人以下事项……”本案中，被申请人没有事先告知，没有给予申请人陈述和申辩的权利，明显违反了正当程序原则。鉴于被申请人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作出《撤销行政征收决定书》，案涉《征收土地出让金决定书》（瓦国土决字〔2021〕第007号）已无再行撤销之必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1）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九条之规定，本决定如下：
确认瓦国土决字〔2021〕第007号《征收土地出让金决定书》违法。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1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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